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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戰結束後的和約簽訂，1乃係兼具歷史及現實政治性質的一則學術問題。除如日本

與俄羅斯猶因尚未締結和約而能形成當今的國際爭端之外，歷史面向的議題——如日本

領土的戰後範圍問題——亦常為學界關注的焦點。身處台灣一隅的立場，關於戰後台灣地

位的探討也極受各界重視。尤其因為中華民國並未參與《金山和約》的簽訂，乃使《台

北和約》的效力不時受到討論，從而影響各方對於台灣地位的看法。影響之深，即連外

交部亦需特別加以說明，2可見一斑。此外，海外學界亦對相關議題甚有成果。3而在有關

《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所涉內涵的探討上，更為學界所重視。在與效力相關的議

題上，除法學及國際關係領域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外，4亦有諸如歷史學界的林滿紅教授，

力陳《台北和約》在國際法上的意義與效力，不僅著有相關專書，也不遺餘力地在西方

世界推廣其見解。5是以若欲認識相關問題，早有諸多先行論著奠基。惟本文在既有成果

已然十分豐富的狀況下，雅不願狗尾續貂，盼能在閱讀過往較不被注意到的檔案之後再

行探討。因此，本文擬以官方檔案中所呈現的中華民國政府「知覺」（perception）情形

為關注對象，6理解其行動過程中所關切之事為何，其行為或方式的選擇或係出於哪些因

素的影響等部分。期能在眾多優秀先行成果的基礎上，為此議題的探究工作貢獻薄力。 

  本文將「中華民國政府」視為一整體的行為者，透過以《外交部檔案》為主要史料

的方式，探討其對簽訂戰後和約一事的知覺情形，做為戰後台灣歷史的認識依據。其

中，並以中華民國有無、如何體察包括美國態度在內的各種可能影響其知覺的因素，為

本文主要焦點。就後見之明來說，美國曾對日本施以一定壓力，促使日本選擇中華民國

為簽訂戰後和約對象的態度，似已眾所周知。7但很難因此便能認定，處在當下時空背景

中的中華民國即可因之有恃無恐。劉維開教授便曾指出，當時中華民國的對日交涉人員

肩負極重壓力，係在蔣中正（1887-1975）及張羣（1889-1990）的努力下方得成效。8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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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亦有研究顯示，並非所有相關者率皆如此焦慮。李戡即從何世禮（1906-1998）的日記

中發現，在東京的盟總（日稱GHQ）人士乃至何世禮本人，均較國內樂觀許多。9由此可

見，檢視特定人物的視角固然有其意義，但若以整體組織為探討對象，或許則可免除個

別人士的理解或壓力內容，對今日社會在理解當時情況時所可能產生的特定影響，從而

獲致另一面向的歷史認識。 

貳、戰爭後期的認知與規劃 

  簽訂戰後和約的資格，是由中華民國參與二戰的結果而來的。而在戰爭後期之時，

為了參加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國民政府內部除既有的「國際問題討論會」外，外交

部亦早收到「委座手諭令即研究戰後國際政策」，可見重慶此時已有相當程度的獲勝信

心。尤其據隔年1月左右的經辦者呈文內容觀之，「集體安全之意見」乃係重要目的，10

更可推知當時的中華民國尚努力於達成符合以美國價值觀為主的和約內涵規劃。不過隨

著盟軍戰事日漸有利，重慶政府除在其國防最高委員會下「中央設計局」的戰後復原規

劃中，將戰後中國領土歸為「凡『九一八』以前租借或割讓之地區」之「光復區」、

「凡『九一八』以及至停戰之日，因戰事經敵人佔領失陷之地區」的「收復區」，及

「其他地方為『後方區』」三類，清楚指出重慶政府將要收回所有被其認定為既有領土

的地方；更明確地將日本與德、義的戰後處理方式加以區分，表示「戰後對日媾和應依

據我國利益、開羅會議決議及國際現狀，就對日之領土、政治、經濟、軍備、賠款及懲

罰戰犯等問題，分別擬定以備提出」，但「對德、義媾和條件應不違背我國利益及大西

洋憲章精神之立場，與同盟國共同擬定」，顯見其已有意識地朝著欲向日本提出更多要

求的外交方向進行。尤其「辦理收復失地之涉外事項」更被賦予「擬具交涉與處置之方

案」之首項地位，11更可見領土相關議題的重要性。故此，在中華民國的認知當中，藉由

戰後和約的簽訂提高自身國際地位，以及收回為其自身所認定之舊土，是此刻最重要的

任務。 

  惟對中華民國來說，其欲在戰後彰顯自身大國地位的壯志始終難伸。即在同盟國似

乎本就有權置喙的歐洲戰後處置上，亦不時受到蘇聯等其他盟友的排擠。如蘇聯外長莫

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890-1986）在1946年9月3日時回覆中國外長王世杰

（1891-1981）對蘇聯妨礙中國參與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各

國」和會一事的抗議時，便明白表示「和會之召開應由起草和約之各外長所組成之外長

會議實施之」，排除「所有其他召開和會之程序」，12不啻給予同為所謂「戰勝國」成員

的中國冷眼待遇。是以中華民國即使不無形式上的大國身分，實際上仍有國力不足的自

知之明。於是，中華民國便也只能日漸聚焦於切身相關且力所能及的對日和約之規劃，

將主要的心力，投入對此事務的深入探討。亦即戰況雖然逐漸底定，中國卻未因此而在

民族信心隨之昂揚的氣氛下，獲致真正的國際影響力。中華民國只能在與自身有關的對

日事務方面，盡量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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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因素的影響 

  既然中華民國已經體悟到自身實力的劣勢，只能將目光聚焦於具體並可實質影響的

事務之上，議定戰後和約則應屬於中華民國可以積極從事之事。事實上也可自檔案內容

中發現，中華民國確實對於各種關乎和約的事務，有著眾多且涵蓋面向極廣的探討，可

見其確實曾有此意。然而隨之而來的有關美國意向之理解，卻逐漸造成中華民國知覺方

面的變化。 

  1948年1月下旬，駐美大使顧維鈞（1888-1985）致電外交部，指出「美國政府於檢

討佔領日本兩年之成果後認為，日本自給經濟之樹立尚未完成，欲使日本對世界經濟之

復興可盡其份內責任，則對日本自給經濟之獲得必須再加努力」。顧維鈞稱美國已「在

國會討論於1949年度援助資金以及若干重要輸入項目」，「以增加日本平時工業之產

量」。13至3月13日發回南京的電文，則已明確表示「查美國擬助日本復興經濟似已成定

策」，認為「該策實施之初步」即是其時正在議定的「向聯軍總部建議關於釐訂日元匯

率、重開證券交易所、廢除有礙外國投資之各種管制等問題」。14十日後，駐英大使鄭天

錫（1884-1970）亦向南京報告，謂「美國太平洋計畫在越過澳大利亞，集中於連鎖島

嶼，而以日本本部為永久海軍根據地」。因此，「對日和約後將繼續占領Yokosuka，定

期為廿年，日亦贊成此議」，甚至美將「視日本為可能之同盟」。15凡此種種，均可體現

中華民國已經自各駐外使節就美國對日態度所做之報告，明確地察知到美國已有高度

「扶助戰後日本」之心。 

  然而，美國此一態度的持續發展，卻也造成中華民國內政方面的困擾。到了年中時

分，「學生發動反美扶日運動」的風潮席捲各地，16自也令中華民國不能在民間的仇美情

勢下，輕易展現全然接受美國安排的態度。此類行動固然不無共黨人士的搧風點火，17仍

舊體現政府面臨之實際難題，同時也「引起盟總深刻注意」。即使駐東京代表團認為盟

總或有釋放善意，「力圖止息我方對其扶植日本武力主要批評」，18中華民國實不可能因

此有恃無恐地認為美國不再偏向日本。在其知覺之中，應仍對日本在此時美國政策之中

的地位何在心知肚明。於是，即使原本就有參與資格，且應擁有一定發言權的和約簽訂

之事，便即成為中華民國未必敢於遂行自身意志的事務，不必待其退居台灣方才開始。

蓋因中華民國早已深知，日本對美國的價值實高於中華民國。有了美國的支持，即使日

本在和約簽訂之時份屬戰敗國，其意志也比戰勝國一員的中華民國更有影響力。《金山

和約》既已如此，《台北和約》自更不例外。 

  事實上，對於美國因素的關鍵性，中華民國外交部不僅十分清楚，也非沒有明確的

應對策略。在《金山和約》已經簽訂後的1951年11月初，外交部上呈行政院，表示「顧

美方關於推動對日和約一事，頗具決心，絕非我方態度所能左右。故在我惟有因勢利

導，盡量使美方樂於助我，日本不便對我冷淡，俾我方仍獲簽訂和約之機會」。外交部

認為，「縱使我方終仍被擯，而美方亦無從委過於我」。亦即外交部或已十分悲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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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期待在就算無法與日簽約的情況下，能不致給予美國繼續對中華民國加以邊緣化的口

實。此外，外交部也明白表示，即便「能否與日本簽訂和約，自繫於美日兩國之態

度」，然「就中比較重要者為美國態度，而我方所能略予左右者亦為美國態度」，蓋

「日本就其本身利害而言決無主動與我訂約之理」。因此外交部十分明白，如若要讓日

本與中華民國單獨議約，只有「運用美方壓力強其就範」之途。 

  是故，如何遂行該「運用美方壓力強其就範」的方式，乃成為此際之重點。外交部

洞視美國可能稍有意願促使中華民國與日本訂定雙邊和約的機會，在於「兩個消極的理

由」，分別是該雙邊和約的簽訂「足使其（按：指日本）與中共發生關係之門暫時關

閉」，或「足以避免反對黨（按：指美「共和黨」）之攻擊及緩和國內重視東方人士之

反感」。外交部認為前者「並不十分重要」，後者則因「美國……始終讓由反對黨鉅子

杜勒斯負責處理」，足見「此點自極重要，而可資我方予以運用者，亦惟此點」。故外

交部強調應以後者「為主眼」，「最佳機會有二」，在「金山和會之前夕」與「金山和

約尚未送經美國國會通過之前」，「與美方做進一步之磋商，要求美方保證勸促日本政

府在美國批准金山和約之前，即與我簽訂雙邊和約並予承認」。所以如此，係因其憂心

若未「強調日本應在美國批准金山和約之前」便「批准中日和約」，恐因「日本僅與我

簽約」而「在美國批准金山和約之後」採取「延不批准中日和約」的巧門擺脫。19由此可

見，外交部實已確知在整個簽約過程之中，日本選擇中共為簽約對象的主動性不高，但

藉由各種手段拖延與中華民國議、簽或批准和約的時程以期在此外交行動中獲利，則須

透過美國之力方能抵制。 

  中華民國或許未必知道的是，早在所謂《吉田書簡》出現之前的1951年5月18日時，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政治顧問希爾博德（William J. Sebald，

1901-1980）便已向吉田茂（1878-1967）提出徵詢，表示美方好奇日本在對以下和約簽

署狀況中的態度如何。這些狀況大致可分為四大項，分別是「由共產主義政權簽署」、

「由中華民國簽署」、「在政府地位明確之前，推遲與代表中國的任何一方簽署」及由

「日本自行提出有參考意義的其他方式」。其中在與中華民國簽署的選擇下，又可再細

分為「與其他聯合國成員同時在同一簽字儀式上簽署」、「在其他簽署者不出席的另一

儀式上，同時在另外的謄本上簽署」或「依據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安排，在日後簽

署或加入和約」（按此即指《金山和約》）等三種方式。經過緊急討論後，日本認為各

路徑中僅有「與中華民國簽署」項下的第二及第三兩種方式可選，只是前者又似太過明

確體現日本選擇中華民國的意向，故較不傾向選擇而已。20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實已確

立選擇中華民國做為簽約對象的方案，只是不願明白表示，以免影響諸如其對東南亞各

方關係的發展等其他外交事務。 

  正因如此，才會出現前述學人所稱中華民國交涉人員不免焦慮，但身處東京的何世

禮卻相對樂觀的情況。然也可以體現，中華民國所以意欲「運用美方壓力強其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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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在其對於自身所處地位的自卑所致。不過事後觀之，此後雙邊戰後和約的簽訂過

程，除批准日程不如預期之外，大多符合外交部此時策略的方向。在外交部自知國力有

限，且只有「兩個消極的理由」有助美國願意促成的情況下，仍令日本簽下《台北和

約》，體現中華民國運用美國力量的策略思考及其成效。 

肆、「內戰冷戰化」的影響 

  由於國共內戰挫敗而將中樞轉往台灣，力圖存續的中華民國，對於「撤守大陸，包

括英國在內之若干盟國復已承認中共偽政權」的情勢所導致「我國國際地位既極脆弱，

發言力量自極低微」之情形心知肚明。21由此可見，國共內戰不只造成中華民國的內部政

治需求，同時也使中華民國清楚認知到，內戰亦係影響其對外環境的客觀因素。 

  既然內戰失利，中華民國不免會特別在意中共對和約簽訂之事的影響情形，尤其在

中共與美國關係有無可能動搖美國態度的面向上。由於中共在中華民國尚未丟失大陸

前，並非沒有對美遞出善意之舉，22難免會令中華民國擔心夜長夢多。然而反過來說，中

共與美關係愈惡，中華民國的憂慮便能愈減。是以韓戰爆發不僅促使美援重回中華民

國，有利中華民國在台站穩腳跟；因韓戰衍生的「控美侵台案」則雖使「台灣地位未定

論」的概念發酵，令中華民國稍嫌難堪，至少體現了美國益發致力於防堵共黨勢力擴張

的態度，仍值得中華民國歡迎；兼以因控美侵台案而使中共外交代表得能出席聯合國大

會的伍修權（1908-1997），在紐約之行所展現的姿態，也讓中華民國可以相對放心，美

國應不至於投向中共懷抱。23這些如同定心丸的事例，顯示美國「政策轉變」、「改變態

度」，不但一反1949年以後「分離台灣」的想法，更不再堅持始於1950年、自「袖手旁

觀」一路歷經「力求中立」、「有限戰爭」等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本身及其統治台灣資格

的合法性相對不利的政策態度逐漸確立，更令中華民國安心不少。24是以即使此類質疑仍

不能免，在安全已然獲得確保的情況下，便已不再是中華民國最為關切的問題。於是，

實際上最欲「反攻大陸」的中華民國，即可利用此種局勢，將其具有內戰性質的需求，

裹夾於冷戰宣傳的形式之內，以「內戰冷戰化」的方式遂行其實質政治目標。 

  給予中華民國勇於「內戰冷戰化」的最大信心來源，除中共在國際場合裡始終不與

美國同道的表現以外，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的力量與國際地位能否生存的關鍵」，仍

在美國何時能夠簽訂和約，而美國所以急於簽約的原因，乃為儘早免除其在佔領日本之

時所需耗費的軍政費用負擔。25由此可知，中華民國將自身的存在置於美國的冷戰任務之

內，並益發強調中華民國的戰略價值，是種確保其不致面臨生存危機的策略；而若生存

危機不會發生，反攻大陸以爭回既有地位的目標，便可相對放心地付諸實踐。故此，對

於中華民國來說，在意識到自身政權及台灣安全皆已獲得基本保障；然而中共在國際場

合挑戰中國代表地位的形勢，已因蘇聯的協助而漸提高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只要能夠確

定美國將會促成日本選擇中華民國簽訂戰後和約，便已達到政治目標。統治台灣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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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非此時中華民國的關注重點。畢竟，中華民國原本就志在反攻大陸，而以中國自

居。剩下的任務，就只是將日本與中華民國簽約的結果，做為強化其代表中國的正當性

之依據而加以宣傳而已。 

伍、中華民國議約與簽約的核心關懷 

  不過，雖然主要的目標是務求能盡快與日本簽訂和約，但在中華民國「內戰冷戰

化」的目標之下，仍需確保條文內容不致造成該目標的障礙。外交部在1952年1月18日獲

蔣中正直接指示後，開始草擬約文，「備與日本開始談判」。雖然指示中明言，「該草

案應以金山多邊和約為藍本，就多邊和約之內容不必多所更張，致予對方以稽延之藉

口」，實際上仍因「若干中日間特殊關係之事項」而頗費心力。首先，是私法關係在公

法體系裡的權利、義務問題。《金山和約》「第7條規定盟國與日本在戰前所訂條約，應

由盟國選擇，並依其通知，分別予以存廢」，然中華民國則因自認已在1941年12月9日的

對日「宣戰布告中予以廢止」，故須「將此項廢止之決定規定於和約之內，由日本予以

同意，不必再經其他選擇之手續」。不過，因為宣戰布告中所宣告廢止的文本乃係「所

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其中「合同」因係「『契約』一語之俗稱」，而「查依各

國公認之現行國際法原則，兩國間戰爭之存在，並不影響彼此間之契約義務，亦即私法

上之權利義務」，且該原則已經包括《金山和約》在內的國際條約確認。故此，中華民

國「如照上述宣戰布告提出相反之主張，勢難獲得日本同意」，不免「將使和約之談判

遭受稽延」。此一問題相對簡單，外交部從《金山和約》第18條甲項條文中，尋得「契

約義務並不受戰爭狀態之影響，惟該條之規定並不妨礙同約內賠償條款所予我之權利」

等文義，意謂即使「中國」曾在私法上允予日本的權利不受和約否決而可能衍生「履行

戰前債務之要求」，中華民國仍「可主張此項問題應與日本對我賠償問題併同處理」。

透過將此等義務掛勾於日本的戰後賠償議題，增加日方負擔以迫其在對中華民國施壓的

策略上卻步。 

  第二與第三項，都與日本或其扶植政權的財產問題有關。外交部指出，《金山和

約》雖有規定「盟國有權處分其境內之日本財產，惟有五項例外規定」，包括「為外交

或領事目的使用之財產」及「宗教團體、慈善機關之財產」等。然「查上兩類日本財

產，我國早予接收使用，恢復原狀不無困難」。故在缺少刪去各例外項目正當理由的情

況下，可能送給日本拖延議約的藉口，或者日後的隱患。然而對此木已成舟之事，外交

部缺乏有效應對方案，「惟有屆時酌予因應」。而在包括滿洲國、汪兆銘（1883-1944）

政權等被中華民國認定為「偽組織」的政權「在日資產之歸屬」，由於不在《金山和

約》的規範內容之中，自需額外協商。惟戰後以來，中華民國期盼日本「歸還」該類財

產的相關交涉，「迄未獲確定性之結果」。外交部認為，雖然「盟總於上年12月10日將

各國偽組織在日之資產，在其產權未確立前，統移交日本政府保管；至其產權則於日本

政府選定各申請國政府為偽組織之繼承政府後，與各該申請國政府單獨商洽，予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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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形式上有了應對之道。然在實際上，倘若中華民國當真在雙邊和約的條文中「加

入一句，使日本確認偽組織之在日資產為我國之資產」，則將使該約文超出《金山和

約》的範圍，「日方是否願予接受，殊無把握」，恐僅徒增交涉阻礙，故「建議在和約

之外成立換文，或另行交涉」為宜。 

  最後一項涉及領土問題，蓋《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而未明定

其誰屬，此點自非雙邊和約所能補救。惟因此台灣、澎湖之人民、法人、船隻及產品，

是否可解釋為中華民國之人民、法人、船隻及產品，俾我方得依和約之規定維護其權利

或利益，亦乏依據」。此部分或即前述所言，今日各界最為關注的議題，但對當時的外

交部來說，僅是其關注點中的一項而已。而對此一問題，外交部認為可以在雙邊和約中

加入此點，「予以規定，而在談判時試予提出。如不獲日方之同意，則我方似亦可建議

在和約之外成立換文予以規定」。26也就是說，無論日產、領土等在任何涉及戰後和約的

議題中皆甚重要的事務，中華民國其實都可做為「另案」處理。此時中華民國所最重視

者，係為只要和約一經簽訂，自身的「正統」（Orthodoxy）資格獲得確認即可。27
 

  是故就中華民國的知覺而言，在與日本簽訂和約一事上之最要緊者，恐怕不是終結

雙方的戰爭狀態，也非可否確定其對台灣等在法律上容或存有爭議之地的統治資格。中

華民國之最為關懷者，應係美國在此事務上，是否體現出明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態

度，從而做為日後立足台灣、遂行自身政治目標的信心基礎。此種心態，可由外交部長

葉公超（1904-1981）在《台北和約》簽訂後所發布的公開講話中看出端倪。在該聲明

中，葉公超是以「自身政府」（my government）自1945年9月即開始「全心全意並始終

一致地與盟友共同從事有關對日和平的合宜且不念舊惡之初始議定」（has whole-

heartedly and consistently worked with the other Allies for the early conclusion of a jist and 

non-vindictive peace for Japan）的說法，迴避此時僅能以台灣為主要據點的中華民國如何

定位的問題，改為強調其自從擁有大陸領土的1945年時，即已「隨同盟友共事」的延續

性歷程，彰顯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約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葉公超並未提及任何有關

台灣地位或住民身分等重要卻敏感的內容，似乎也刻意避免使用涉及主權意涵的用字。

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延續到台灣之後的性質問題，則多次以「our two peoples」

做為雙方在涉及戰後雙邊關係時的代稱，顯為避免橫生枝節——唯一的例外是在提及

「共黨侵襲」（Communist aggression）之時，葉公超使用「our two countries」做為描述

行為主體的文字。此應與其涉及中華民國自認處在同受「共黨侵襲」所導致的內戰狀態

有關，該用法較不影響現實處境下的定位爭議——此外，葉公超不僅巧妙地以「中華民

國建國者」（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孫中山（1866-1925）過往有關中日合作的

倡議，及蔣中正在1951年6月重申不念舊惡的表述，表達中華民國係在「同一寬大精神的

指導下」（guided by this same spirit of magnanimity）進行了簽約行動；又將和約結果放

到「有助支持遠東的和平與安全」（contribute towards the buttressing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Far East）之冷戰架構之下。這些手法，強調了此刻的政權延續及合法性，又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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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自身在與日本訂約一事上的資格與地位，同時也傳達中華民國對美國所能提供的戰略

價值。所以如此，可能即在葉公超的此一聲明，受眾（audience）原本便非簽約對象的日

本，而是不久前還曾因國共內戰而「背棄」盟友的美國（以中華民國的立場來說）。故

在聲明的最後一段，葉公超於花絮式地講述其與河田烈（1883-1963）兩人在議約期間因

意見不免有所歧異而致生不少辛勞之後，使用了馬太福音中的文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作全文總結。瞄準以基督教文化為基礎的美國之意，甚

為明顯。28
 

陸、結語 

  中華民國在大致掌握韓戰爆發後的美國，必定無法坐視東亞局勢導向共黨陣營的態

勢以後，與過去風雨飄搖的危難狀況相比，相對已較好整以暇。當然，此非表示中華民

國全然無意識於其在自身政權所處地位，及統治台灣仍受質疑等議題上的尷尬狀態。畢

竟即連日方代表河田烈等人的「來台後寓所及車輛」上，外交部亦早早做出「均不得懸

掛日本國旗，亦不懸掛我國國旗」之規劃，29低調、慎重的態度十分明顯。然而即使如

此，外交部在議約過程中猶能堅持其所欲堅持之事，應與其在「內戰與冷戰」交匯影響

下的反應有關。由於中華民國已經形成冷戰局勢對其反攻大陸的內戰需求產生影響的知

覺，促使其將政策逐漸轉以冷戰目標為外在形式的型態，從而也與其自身行動交相影

響。例如在經濟事務上，經濟部也會基於「反共抗俄」的冷戰目標，認定「同盟國既已

視日本為遠東反共陣營的重要成員，應以商務手段作為對日外交的橋樑，以防日方被中

共市場吸引」， 30顯見反共等冷戰語彙已對中華民國造成類似自我暗示（Auto 

Suggestion）的效果，不僅在議、簽和約之事而已。也就是說，透過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

態度的認識可知，台灣地位等問題實非其當時所關注者，故其自然不會積極強調。此種

態度，雖不免因此造成額外的問題，但在諸如確保遂行內戰目標等真正為其政權所關切

的事務上，中華民國仍會相對堅持，從而逐步確立包括「反共抗俄總動員」等「內戰冷

戰化」的政策。就此意義來說，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的知覺與行動，其實正是反映戰後

中華民國外交中，何以存有「華」、「台」雙重性的一個檢視案例。31而也由此可知，有

關戰後和約的歷史研究所能探討的範疇，並不僅只於今日所關切的台灣地位等問題而

已，實有更多可資耕耘的空間。 

【註釋】 

1. 在本文中，各國在舊金山簽訂的戰後國際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1951）將

以符合當時習慣的《金山和約》之名代稱；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之《中華民國與日本

國間和平條約》（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1952）則以《台北和約》略稱。關於這

些名稱背後所涉及的法理涵義，因非本文重點故不做額外解釋。另並藉此欄位，向本

文初稿宣讀於2022年4月23日國史館「《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生效七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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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時之評論人前田直樹教授所給予的指教與鼓勵致謝。 

2.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中日和約」答客問〉，《外交部官網》， 2012年，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203&s=78874>（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5月23日）。 

3. 除西村熊雄、細谷千博等前輩學者，曾對和會本身的歷程進行過詳實的研究外，五百

籏頭真教授將和會置於日美關係的脈絡探討，也是重要的先行成果。惟整體來說，海

外學界對台日之間的和約交涉過程或《台北和約》本身，較無探討興趣。除東京大學

川島真教授、松田康博教授等學者合著的《日台關係史》，因係以台日關係為本的論

著而有專節探討外，大致僅以對岸學者汪小平將此議題放在美國對台政策發展過程的

視角中檢視，或以台美關係為本而以「蔣美分歧」為單節論析的馮琳所著專書，是較

有關連的成果。以上著述，分見西村熊雄，《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条約》（東京：

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細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東

京：中央公論社，1984年）；五百籏頭真（編），《日米関係史》（東京：有斐閣，

2008年）；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20増補

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汪小平，《美國對台政策的起源與演變

（1941-19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馮琳，《台美分歧研究

（1949-195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其中《日台関係史 

1945-2020増補版》一書可參見華文版：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高

村繁、黃偉修譯，《台日關係史（1945-202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1年）。 

4. 此二領域的成果汗牛充棟，恕本文不一一引介。惟徐浤馨〈1952年「中日和約」的性

格再議〉運用「外交史研究取向」（Approach of Diplomatic History）著重之「多元

檔案對照法」（Multi-archival Method）探討《台北和約》的內涵，指出該約不能單

從法律條文一途來理解，應「將其置於國際脈絡重新檢視」，是跨領域研究中的卓

文。請參考徐浤馨，〈1952年「中日和約」的性格再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8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109-130。 

5. Man-houng Lin, “Taiwan’s Sovereignty Status: The Neglected Taipei Treaty”, KimieHara 

(Eds.),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Asai-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115-143. 此

處僅列該英文論文，其他恕不贅列。 

6. 借用Robert Jervis（1940-2021）自心理學延伸至國關領域的理論，但筆者向以檔案內

容理解行動者的「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milieu），與原倡者Jervis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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